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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版

課程注意事項

課程進行中，為維護課程品質，請關閉麥克風。

若有誤開啟麥克風之情形，將由小編協助關閉，敬請見諒。

如有問題，請於QA時間發問，發問前請先點選舉手。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補充保費

113年度



為提升保費負擔公平性，落實量能負擔精神

因此針對經常性薪資以外的的 6 項所得或收入，計收補充保險費

前言

高額奬金

兼職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

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

租金所得

個人綜合所得

60%

40%
經常性薪資所得

其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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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1.34條



單位每月支付薪資總額

與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間之差額，

前言

差額部分亦增列為計費基礎，收取補充保險費，

以落實量能負擔的精神，提升保費負擔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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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員工
投保金額

$ 42,000元

乙員工
投保金額

$ 42,000元

甲.乙員工、雇主、兼職員工的薪資

$184,000
-

健保法第31.34條



健保法第31條健保法第34條

61 投保單位補充保費

補充保費7大項目

自行計算，自行申報

由單位於給付時向保險對象扣取

按月繳納

自行計算

投保單位按月繳納

62 高額奬金

63 兼職所得

65 執行業務收入

前言

投保單位

費率
2.11%

66 股利所得

67 利息所得

68 租金所得

保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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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費繳納期限

同一般保費之繳納期限

按月繳納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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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年終獎金

給付時點

113/1/14

1月保費

繳納期限

113/2/29

113/1/31 寬限期滿

113/3/15

1月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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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補充保費 · 61
健保法第34條

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34條

第一類第一目至第三目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

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逾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時，

應按其差額及前條比率計算應負擔之補充保險費，

併同其依第二十七條規定應負擔之保險費，按月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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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補充保費 · 61

甲員工
投保金額

$ 42,000元

乙員工
投保金額

$ 42,000元

甲.乙員工、雇主、兼職員工的薪資

$184,000 -

健保法第34條

投保級距 投保金額

甲員工薪資
$ 41,000元

（投保單位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 - 受僱員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 2.11%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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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投保單位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

單位補充保費 · 61

計算方式=（A   - B）x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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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員工
投保金額

$ 42,000元

乙員工
投保金額

$ 42,000元

甲.乙員工、雇主、兼職員工的薪資

$184,000 -

B=受僱員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健保法第34條

1. 所得稅代號為50
2. 負責人、兼職人員薪資，皆需計入給付薪資總額

1.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的投保金額不可計入
2. 雇主投保金額不可計入



（投保單位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 - 受僱員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 2.11%

A= 投保單位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 B=受僱員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1. 所得稅代號為50
2. 負責人、兼職人員薪資，皆需計入給付薪資總額

1.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的投保金額不可計入
2. 雇主投保金額不可計入

投保單位若僅雇主1人加保，不須繳納投保單位之補充保險費

單位補充保費 · 61

計算方式=（A   - B）x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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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4條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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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4條

(1) (2) (3) (4) (5)

000年
A每月

薪資金額

B每月受僱者

投保金額總額
A-B差額

應繳61保費

(3)*2.11%
繳納日期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計

按月繳納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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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4條

每月薪資給付日，如逢假日而提前或延後給付，致產生跨月給付

之情形，應如何計算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

解答：每月薪資給付日，如逢假日提前於假日前一上班日或延後

至假日後一上班日給付，致產生跨月給付之情形，該提前或延後

之薪資得併入原應給付日所屬月份之薪資計算；另逢農曆春節而

提前一週至二週跨月給付時，亦同。

Q.

Q&A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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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4條
Q&A

因預算或程序等問題，以致有延後給付薪資情形，造成給付薪資當

月支付薪資總額暴增，是否因此導致需繳交單位補充保險費?

解答：若投保單位(雇主)如因確有延後給付薪資情形，經舉證確實，

得於給付薪資時，得併入原應給付日所屬月份之薪資計算。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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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正本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年X月X日
發文字號：健保北字第XXXXXXXXXX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本署依111年財稅薪資所得資料，貴單位同年支付之薪資
所得總額（所得格式代號50）及受僱者投保金額總額其
差額資料核算，查得應補繳補充保險費1,810元，隨函檢
附查核名冊（附件），請查照。

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公文

單位補充保費 · 61 =
（投保單位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 - 受僱員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2.11%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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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公文-查核名冊

1) 財稅薪資所得(所得代號50)

2) 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

3) 應繳金額（A   - B）x 2.11%

4) 已繳金額

5) 本次應補繳金額

6,000,000 1,648,800 91,810 90,000 1,810

OO公司
賴OO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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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貴單位應補繳金額如有疑義，請以紅筆於查核名冊逕予新

增、刪除或更正（名冊請加蓋貴單位圖記及負責人印章），

併附更正內容之相關證明文件或相關資料，於文到1個月

內向本署所轄臺北業務組辦理更正…

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公文

建議先複印一份查核名冊留底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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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名冊放置第一頁，於申復期間內寄出

OO公司

賴OO

林OO

02-0000-0000 #00

6,000,000 1,648,800 91,810 90,000 1,810

負責人
印章

5,900,000 1,648,800 89,700 90,000 0

申復原因
已向國稅局更正財稅薪資所得

1. 單位聯絡方式(可包含分機與手機)

2. 名冊與資料蓋上公司與負責人印章

3. 修正下方數字

4. 空白處簡短寫下申復原因

5. 完整的相關佐證資料、詳細申復原因

說明，並蓋大小章

6. 印章不遮蓋重要文字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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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如無異議或更正後如尚需補繳者，本署將於112年9月下旬寄發

應補繳之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繳款單通知貴單位繳納(不會自貴

單位約定之銀行帳戶直接扣款)，請毋需自行列印繳款單繳納。

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公文

無異議不用寄回來
不用自行列印繳款單、不會自動扣繳

請注意繳款單是否有收到、繳納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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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稅資料有誤

2. 部分月份無受僱員工

3. 繳納年度、類別錯誤更正

申復單位補充保費
常見主要的原因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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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稅資料有誤

國稅局更正前與更正後所得資料、薪資清冊、每月61計算表

2. 部分月份無受僱員工

檢送薪資清冊、受查核年度單位補充保費計算表、金流證明，

無受僱者投保金額之月份，請確認給付薪資達基本工資者之適法性文件

3. 繳納年度、類別錯誤更正

繳款更正申請書、繳納證明等

申復單位補充保費
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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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月份無受僱員工
主要申復原因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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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申復原因

繳納年度、類別錯誤更正

補充保費繳款更正申請書

補充保險費繳款更正申請書-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重要政策-二代健保-

書表及檔案格式 (nhi.gov.tw)

補充保費繳款更正申請書

給付年月 繳納日期 類別 金額

111/01 111/01/31 61 10,000

若計算110年12月要繳交的單位補充保費為5,000元，

111年1月要繳交的單位補充保費亦為5,000元，

但因繳款單誤植年月，全部誤繳到111年1月保費了

https://www.nhi.gov.tw/ch/cp-2467-d3ec6-3147-1.html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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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年度、類別錯誤更正
主要申復原因

若計算111年1月要繳交的單位補充保費為5,000元，

110年12月要繳交的單位補充保費亦為5,000元，

但因繳款單誤植年月，全部誤繳到111年1月保費了

110/12 $5,000
61

111/01 $10,000

61

原繳款資料 正確繳款資料

繳納日期 類別
給付
年月

金額
單位代號

/統編
類別

給付
年月

金額

111/01/31 61 111/01 10,000 000000000 61 110/12 5,000

000000000 61 111/01 5,000

111/01 $5,000
61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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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年度、類別錯誤更正
主要申復原因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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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年度、類別錯誤更正
主要申復原因



單位補充保費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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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年度、類別錯誤更正

常見注意事項

1. 無法將查核年度以後多繳的保費移轉至未繳納的查核保費

2. 已查核過的保費若移動，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主要申復原因



保險對象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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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31條

第一類至第四類及第六類保險對象有下列各類所得，

應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計收補充保險費，’

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

健保署公司行號等單位



保險對象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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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31條

但單次給付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及未達一定金額者，免予扣取：

一、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

二、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但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不在此限。

三、執行業務收入。但依第二十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者之執行業務收入，不在此限。

四、股利所得。但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部分，不在此限。

五、利息所得。六、租金收入。

投保單位若因故不及於規定期限內扣繳時，應先行墊繳。

第一項所稱一定金額、扣取與繳納補充保險費之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保險對象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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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1條

62

高額
獎金

63

兼職
所得

66

股利
所得

67

利息
所得

68

租金
所得

65

執行業務
收入



代號62 獎金 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4倍之部分

代號63 兼職薪資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的薪資所得

代號65 執行業務收入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所稱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
演技收入（不扣除必要成本費用）

保險對象補充保費

扣繳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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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1條



保險對象補充保費

共同原則
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款給付時扣取，

若支票非即期支票，以發票日為給付日期

給付時扣取

下限：執行業務收入未達2萬元者不扣、兼職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不扣

上限： 1,000萬元，超過部分不扣

單次扣繳有上下限

以現金、票據、股票及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為限

發放形式

31



獎金補充保費· 62

1. 薪資所得，其所得格式代號50、79A、79B

2. 給付給單位所有被保險人，含雇主

3. 具獎勵性質之各項給予，不以「獎金」之名稱為限

4. 排除實支實付性質補助者，例如教育、旅遊補助、差旅費、補償金

所屬投保單位給付

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之獎金補充保費

32

健保法第31條



獎金補充保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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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1條
Q&A

公司為獎勵員工，發給定額獎金供員工旅遊，或由公司直接
付給旅行社，請問此筆獎金應如何扣取補充保險費？

如是讓員工自由花，且不用憑單據向公司核銷，列入獎金計算補充保險費；

如是直接付給旅行社，該筆金額屬實物給付，無須扣取。



獎金補充保費 · 62

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之獎金補充保費

給付時年度累計之獎金超過當月投保金額 4 倍，

且超過 1,000 萬元之部分，免予扣取

34

健保法第31條

計算方式=

Min（給付時累計之獎金-當月 4 倍的投保金額，當次發放獎金）*2.11%



獎金補充保費 · 62 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之獎金補充保費

112年9月補充保險費101元、12月補充保費3,684元

共計3,785元

A B C D E F G

給付
日期

獎金
項目

當月
投保金額

4倍
投保金額

(A×4)

單次給付
獎金金額

累計
獎金金額

累計超過4倍
投保金額

之獎金
(D-B)

補充保險費費基
（C.E 取小值）

補充保險費金額
(F×2.11%)

112/01/25 年終獎金 36,300 145,200 126,000 126,000 0 0 0

112/05/30 端午獎金 36,300  145,200 12,000 138,000 0 0 0

112/09/05 中秋獎金 36,300 145,200 12,000 150,000 4,800 4,800 101

112/12/10 紅利獎金 40,100 160,400 185,000 335,000 174,600 174,600 3,684

35

健保法第31條



獎金補充保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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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1條

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獎金補充保費公文-查核名冊

(1)=納入計算的所得額

(2)=投保金額

(3)=應扣繳金額

(4)=扣繳申報金額

(5)=應補繳金額



獎金補充保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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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1條

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獎金補充保費公文-查核名冊

無異議

1. 不用寄回來

2. 不用自行列印繳款單

3. 不會自動扣繳

4. 請注意繳款單

是否有收到、繳納



38

健保法第31條

查核名冊放置第一頁
於申復期間內寄出

1. 單位聯絡方式(可包含分機與手機)

2. 名冊與資料蓋上公司與負責人印章

3. 修正下方數字

4. 空白處簡短寫下申復原因

5. 後方檢附完整相關佐證資料、

詳細申復原因說明，並蓋大小章

6. 印章不遮蓋重要文字

林OO

02-0000-0000 #00

非屬獎金

1,500,000     34,800    18,433     18,433        0      

負責人
印章

獎金補充保費· 62



獎金補充保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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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法第31條

1. 遞延薪資一次給付

檢送所得人薪資扣繳憑單，以檢視薪資所得「所屬年度」是否如

貴單位說明為延後發放薪資、薪資清冊

2. 負責人薪資

檢送整理後的總表、薪資獎金清冊、給付證明

(匯款紀錄或現金簽收單，包含給付年、月、日)

3. 非屬獎勵性質

檢送整理後的總表、薪資獎金清冊、給付證明、補助作業要點或規範

常見申復原因與
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所得人
姓名

所得人
身分證號

給付日期 獎金項目
當月

投保金額
A

4倍投保
金額

B=A×4

更正前
單次給付
獎金金額

更正前
補充保險費

金額

更正後
單次給付
獎金金額

C

累計
獎金金額

D

累計超過4倍
投保金額
之獎金

E=D-B

補充保險費
費基(F)

min(C、E)

更正後
補充保險費

金額
G=F*2.11%

差異金額

廖先生 A1OO5 1110129 醫師獎勵金 110,100 440,400 110,618 0 110,618 110,618 0 0 0 0 

1110130 醫師獎勵金 110,100 440,400 455,625 2,655 455,625 566,243 125,843 
125,843 

2,655 0 

1110227
考績&年終獎

金
110,100 440,400 763,127 16,102 763,127 1,329,370 888,970 

763,127 
16,102 0 

1110331 醫師獎勵金 110,100 440,400 472,582 9,971 472,582 1,801,952 1,361,552 
472,582 

9,971 0 

1110815 教學獎勵金 110,100 440,400 1,000 21 0 21 

1110908 醫師獎勵金 110,100 440,400 157,559 3,324 0 3324 

1110915 教學獎勵金 110,100 440,400 1,000 21 0 21 

1111231 醫師獎勵金 110,100 440,400 124,772 2,633 0 2633 

1111231 醫師獎勵金 110,100 440,400 474,100 10,004 0 10004 

合計 2,560,383 44,731 1,801,952 28,728 16003 

獎金補充保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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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補充保費 · 63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2.11%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

薪資所得補充保費

所得稅代號：50、79A、79B
未達當年度基本工資不扣

第1類-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雇主或自營業主、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等。

第2類-職業工會、外僱船員

第3類-農漁民水利會會員

第4類-軍人、矯正機關收容人

第5類-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第6類-無職業之榮民，及不屬前面所列各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

第1 類 - 第6類 被保險人介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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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補充保費 · 63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薪資所得

免扣取項目

1. 單次給付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

2. 單次給付金額，未達基本工資

3. 第2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

4. 第5類被保險人各類所得

5. 不具投保資格者

第2類-職業工會、外僱船員

第5類-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42

健保法第31條

比方沒有健保加保資格的外國人，或是被除籍沒有健保加
保資格的本國人、停保中的保險對象



兼職補充保費 · 63

為何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不用負擔補充保險費？

43

健保法第31條
Q&A

第二類被保險人為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工作報酬不固定，

其工作報酬已自行申報納入投保金額計算，為避免重複計算健保費，

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不用負擔補充保險費。

職業工會被保險人



兼職補充保費 · 63

員工離職後發放之薪資，
是否視為非所屬投保單位所給付之薪資所得 ?

不須扣繳兼職所得補充保險費，

實際上該筆所得是因為撥付時點遞延，仍然視為領取投保單位之薪資所得。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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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兼職補充保費 · 63

小孩原以眷屬身分依附被保險人在A公司加保，

眷屬暑假期間到A公司工讀，A公司有發給薪資，

該筆薪資是否為所屬投保單位的薪資所得，

不列入補充保險費的計收？

不須扣繳兼職所得補充保險費，

因為給付者仍然是所屬的投保單位

45

健保法第31條
Q&A

A公司

被保險人：甲員工

眷屬：小孩 暑期工讀



兼職補充保費 · 63

給付董監事車馬費，是否應扣收補充保險費？

一、董監事為公司員工（在公司投保健保）：如非屬獎勵性質者，不

須扣取獎金或兼職所得補充保險費。

二、董監事非公司員工（未在公司投保健保）：單次給付金額達基本

工資以上，應於給付時，由公司代扣其2.11%個人補充保險費。

46

健保法第31條
Q&A

相關簽到或車馬費簽收紀錄，及相關的董事會規章跟車馬費給付辦法



兼職補充保費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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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兼職補充保費公文-查核名冊

(1)=納入計算的所得額

(2)=(1)*2.11%=應扣繳金額

(3)=已申報金額

(4)=應補繳金額



兼職補充保費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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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兼職補充保費公文-查核名冊

無異議

1. 不用寄回來

2. 不用自行列印繳款單

3. 不會自動扣繳

4. 請注意繳款單

是否有收到、繳納



兼職補充保費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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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名冊放置第一頁
於申復期間內寄出

1. 單位聯絡方式(可包含分機與手機)

2. 名冊與資料蓋上公司與負責人印章

3. 修正下方數字

4. 空白處簡短寫下申復原因

5. 後方檢附完整相關佐證資料、

詳細申復原因說明，並蓋大小章

6. 印章不遮蓋重要文字

林OO

02-0000-0000 #00

負責人
印章

未達基本工資

800,000     16,880    12,660      4,220      



兼職補充保費 · 63

常見申復原因

1. 單次給付未達法定基本工資

單位給付所得人的銀行轉帳紀錄證明或現金簽收單等證明文件

(須包含給付年、月、日)

2. 離職後發放獎金

單位給付所得人的銀行轉帳紀錄證明或現金簽收單等證明文件，

(須包含給付年、月、日)、獎金遞延發放之辦法或規範等依據

並計算是否應補繳獎金補充保險費

50

健保法第31條



兼職補充保費 · 63 常見申復原因

1. 單次給付未達法定基本工資

檢附單位給付所得人的銀行轉帳紀錄證明

或現金簽收單等證明文件

(須包含給付年、月、日)

如符合專任員工之受僱者

(每個工作日到工者或每週工時達12小時以上者)

，則應補辦投保後再申復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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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員工113年度薪資表

給付日 給付金額
扣取

63保費

113.3.1 15,000 X

113.5.1 30,000 30,000

113.9.1 15,000 X

- 60,000 30,000



所得

所屬年月

所得

給付年月

A

薪資所得

B 應納入

補充保費

薪資所得

C 應繳

兼職所得

補充保費

(B×2.11%)

D 已繳

兼職所得

補充保費

E

溢(補)保費

兼職所得

補充保費

繳納日期

差額

(手續費…)

實際給付

金額

(A-差額)

1月

2月

…

12月

合計

兼職補充保費 · 63 常見申復原因

1. 單次給付未達法定基本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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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比對轉帳紀錄證明

或現金簽收單等證明文件



兼職補充保費 · 63

2. 離職後發放獎金

檢附銀行轉帳紀錄或現金簽收單、獎金遞延發放之辦法或規範等依據

敘明該筆金額實際上是發放該員工離職前之獎金，

並改成該筆所得依獎金補充保險費計算方式重新計算

是否需補繳獎金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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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申復原因



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執行業務收入×2.11%
執行業務收入

補充保費

但依第20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之執行業務者，

不在此限。

所得稅代號：9A、9B，未達2萬元者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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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Q&A

(一)立法時考量若採事後結算將增加作業複雜度及行政成本，所

以規定所有補充保險費皆採就源扣繳方式收取，於給付時直接

扣取，無須進行結算，以簡化保費收取流程

(二)執行業務收入於給付時，尚無法得知成本，且事後不結算，

故用執行業務收入計收補充保險費不須扣除成本

二代健保用以計算補充保險費之「執行業務收入」
是否可以扣除成本？

健保法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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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Q&A

健保法第31條

(一)若事務所之單獨執業者或聯合執業之合夥人係以專技人員身

分投保，則個人所收取之執行業務收入，均無須扣取補充保險費

(二)客戶(企業單位)給付事務所執行業務收入時，無需扣取補充

保險費。若由事務所給付予非以專技人員身分投保者，則應就該

員所分配之所得，於分配盈餘時，由事務所扣繳補充保險費，並

以事務所之統一編號繳納補充保險費及申報扣繳明細資料

單獨執業或聯合執業型態之（專技）事務所，收到
執行業務收入後，應如何扣取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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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公文-查核名冊

(1)=納入計算的所得額

(2)=(1)*2.11%=應扣繳金額

(3)=已申報金額

(4)=應補繳金額

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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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收到公文

查核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公文-查核名冊

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無異議

1. 不用寄回來

2. 不用自行列印繳款單

3. 不會自動扣繳

4. 請注意繳款單

是否有收到、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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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查核名冊放置第一頁
於申復期間內寄出

1. 單位聯絡方式(可包含分機與手機)

2. 名冊與資料蓋上公司與負責人印章

3. 修正下方數字

4. 空白處簡短寫下申復原因

5. 後方檢附完整相關佐證資料、

詳細申復原因說明，並蓋大小章

6. 印章不遮蓋重要文字

林OO

02-0000-0000 #00

負責人
印章

未達起扣點

800,000     16,880    12,660      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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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健保法第31條

常見申復原因

1.單次給付未達起扣金額

檢附單位給付所得人的銀行轉帳紀錄證明或現金簽收單等證明文件

(須包含給付年、月、日)

2. 未依適法身分投保

補辦理適法身分(第1類第5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投保後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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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健保法第31條

常見申復原因

檢附單位給付所得人的銀行轉帳紀錄證明或現金簽收單等證明文件

1. 單次給付未達起扣金額

所得

所屬年月

所得

給付年月

A

所得

B

應納入

補充保費

所得

C

應繳65

補充保費

(B×2.11%)

D 已繳

65

補充保費

E

溢(補)保費

65

補充保費

繳納日期

差額

(手續費…)

實際給付

金額

(A-差額)

1月

…

12月

合計

以便比對轉帳紀錄證明

或現金簽收單等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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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健保法第31條

常見申復原因

補辦理適法身分(第1類第5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投保後申復

2. 未依適法身分投保



63

申報與繳納

申報
金額

繳納
金額=

所得給付日期
扣繳補充

保險費金額
繳納保費年月 繳納金額

112/06/20 5,000 112/06 5,000

112/06/21 5,000 112/06 5,000

112/12/25 10,000 112/12 10,000



關於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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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更多

健保署首頁→重要政策→二代健保

https://www.nhi.gov.tw/ch/mp-1.html



關於更多 關於更多

健保署首頁→重要政策→二代健保

65

https://www.nhi.gov.tw/ch/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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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與繳納 【全民健保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 (nhi.gov.tw)

免憑證使用憑證

使用憑證

免憑證

https://eservice.nhi.gov.tw/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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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與繳納 關於更多

免憑證使用憑證

補充保費

申報與繳納

1. 讀卡機

2. 單位憑證或自然人憑證、

承辦人已註冊健保卡



申報與繳納 使用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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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憑證的說明書-圖文



申報與繳納 使用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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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首頁→搜尋→補充保費網路系統線上教學

2. 使用憑證的說明書-動畫



申報與繳納
免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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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作業(免憑證)[20191007] (nhi.gov.tw)

繳納

申報

https://edesk.nhi.gov.tw/u21mail/


關於更多

健保署首頁→重要政策→二代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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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更多



關於更多 關於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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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實務手冊-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重要政策-二代健保-簡報
及實務手冊 (nhi.gov.tw)

實務手冊

健保署首頁→重要政策→二代健保→簡報及實務手冊→7.簡報及實務手冊

73

關於更多 實務手冊

https://www.nhi.gov.tw/ch/cp-2481-95b64-3153-1.html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補充保費
113年度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113年

承保業務主題式Teams說明會

問卷填寫



113年

承保業務主題式Teams說明會

Q & A



Q&A

1. 獎金補充保費計算?
健保署首頁→重要政策→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試算



Q&A

2. 免扣繳身分查詢 - 投保單位
健保署首頁→重要政策→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繳款書系統(使用憑證的系統) →查詢作業
→免扣繳補充保險費者查詢(單筆)

P 96



Q&A

3. 免扣繳身分查詢 - 個人
下載健康存摺APP(健保快易通APP)→註冊後→健保櫃台→首頁
→保費各項查詢及申請→個人補充保費免扣繳查詢→選擇類別及查詢



113年

承保業務主題式Teams說明會

Q & A



Q&A

Q1

Q2

Q3



113年

承保業務主題式Teams說明會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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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費 · 65
健保法第31條


